
闽卫监督函〔2023〕339 号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启动第二轮
省属医院驻点监督工作的通知

委直属各医疗单位，福建医科大学、中医药大学各附属医院,省

卫生健康监督所：

为推进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建设，落实医疗机构依法

执业主体责任，根据《福建省医疗机构驻点监督工作方案》（闽

卫监督函〔2019〕350 号）安排，拟在首轮驻点监督工作基础上，

启动第二轮省属医院驻点监督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驻点监督内容

（一）医疗卫生监督（含中医监督）。对被监督单位的机构

执业、人员执业、医疗文书、医疗技术、临床用血、药品器械管

理使用等进行监督。

（二）传染病防治监督。对被监督单位的预防接种、疫情报

告、疫情控制、消毒卫生、医疗废物、重点传染病管理、实验室

生物安全等进行监督。

（三）妇幼保健监督。对被监督单位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、

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、人类精子库等进行监督。

（四）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。对被监督单位的建设项目、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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射诊疗许可、放射工作人员、设备与防护设施、质量保证与放射

卫生防护、警示标志、放射事件处置以及职业健康检查、职业病

诊断等进行监督。

（五）其他。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进行监督。

二、驻点监督安排

2023 年至 2027 年，省卫生健康监督所负责所有省属医院驻

点监督，随机确定驻点监督顺序。每家医院现场监督检查时间为

2－4 周左右，具体时长将根据医院规模适时调整，具体入驻时间

另行通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省属医院要高度重视驻点监督工作，积极配合监督

执法人员开展驻点监督，对驻点监督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，分

类处置，逐一整改。要把依法执业要求全面融入医院管理运行全

过程，切实履行医疗机构依法执业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省卫生监督所要加大监督执法力度，对发现的问题要

及时予以指出，责令整改，对突出问题、后果严重问题要依法依

规立案查处，对医院的整改情况要及时进行“回头看”，确保问

题整改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加强驻点监督结果运用。将监督检查、行政处罚有关

情况纳入医疗机构和医师的不良记录记分，与医疗机构校验管

理、医师定期考核结果、绩效考核、等级评审等挂钩。省属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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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依法执业情况纳入院长年度绩效考核指标体系，促进医院依

法依规执业。

联系人：省卫健委监督处孙丽平 87863907

省卫生健康监督所张海燕 87611920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3 年 3 月 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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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福建医科大学、福建中医药大学，福州、泉州市卫健委。


